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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借弟弟名买车却没买保
险，结果姐姐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致
人死亡。事故认定姐姐承担全部
责任。那么，弟弟作为肇事车辆登
记车主，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彭某姐姐因个人原因，在购买
家用轿车时不方便登记在自己名
下，遂与彭某协商，将购置的车辆
登记在彭某名下。彭某常年从事
渔业捕捞，很少在家，于是同意借
名买车。2023年9月，彭某姐姐驾
车回家途中与王某发生交通事故，
致王某当场死亡。该事故经交警
认定，彭某姐姐承担事故全部责
任，王某不承担事故责任。因该车
没有购买保险，双方就民事赔偿问
题未能达成一致，王某家属将彭某
及其姐姐二人诉至公主岭市法院，
要求二人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丧
葬费、车辆损失费、精神损害抚慰
金等共计70余万元。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院主

持调解，因肇事车辆没有购买保
险，肇事方赔偿能力不足，受害方
进行了适当让步，在彭某姐姐先行
赔付受害人王某家属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等共计 40万元后，双方当
事人达成调解，由彭某和姐姐二人
在三年内再共同赔偿受害人王某
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
10万元。

法官说法:本案中，肇事车辆
是由彭某姐姐出资购买并使用。
彭某虽然是登记车主，但实际上并
没有实际控制和使用车辆，对车辆
没有运行支配权。彭某姐姐驾驶
机动车与受害人王某驾驶的车辆
发生交通事故致王某死亡且承担
事故的全部责任，对事故的发生存
在重大过失，应对受害方因事故造
成的损失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
任。同时，彭某作为肇事车辆的登
记车主，系该车辆的交强险投保义
务人，彭某即便不实际使用该车

辆，亦负有投保或督促车辆使用人
投保的义务，现该车未投保交强险
发生交通事故，彭某应在交强险的
责任限额内向受害方承担赔偿责
任。受害方交强险限额内的损失
为 18万元，应由彭某姐弟二人共
同赔偿，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损失由
其姐姐赔偿。

反而言之，如果彭某姐弟为肇
事车辆投保了交强险。虽然彭某
出借身份给姐姐办理机动车登记
的行为违反了公安部《机动车登
记规定》中关于如实登记的禁止
性规定，存在一定过错，但该行为
不直接或必然引发损害后果。彭
某姐姐具备驾驶资格、肇事车辆
不存在安全隐患和缺陷，如果彭
某或其姐姐为该车投保交强险，
则无法认定彭某对事故损害的发
生存在过错，彭某即可不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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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二手车交易纠纷
探索“法庭+人民调解+行业调解”治理新路径

桦甸市消防救援大队构建“全方位、多角度”模式
突出防火工作“四大亮点”

为了进一步提升辖区火
灾防控工作水平，桦甸市消防
救援大队紧紧围绕支队部署
要求，不断加大消防监督执法
和社会化消防宣传工作力度，
推动社会化消防管理，打造

“全方位、多角度”模式，突出
防火工作“四大亮点”。加大
监督检查，倾力排查整治隐

患。加强部门联动，深化消防
综合治理。强化执法能力，严
格规范执法程序。深化宣传
培训，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在
防火工作开展过程中，大队采
取了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教
育，真正提升居民消防安全意
识和素质，使消防安全家喻户
晓、深入人心。 金禹廷

桦甸市消防救援大队结合秋季火灾特点
全面加强重点单位场所火灾防控工作

近日，桦甸市消防救援大
队结合秋季火灾特点规律，采
取多种措施，全面加强重点单
位场所火灾防控工作，确保全
市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强化责任，确保工作实效。强
化整治，清查火灾隐患。强化
宣传，提高防火能力。强化演
练，提升自救能力。大队从提

高重点单位疏散逃生和扑救
初期火灾的实际能力入手，定
期组织员工开展疏散逃生演
练，使各单位员工明确其职
责、分工，确保一旦发生火灾，
针对实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现场纠正，让其熟练掌握
消防安全业务技能，有效预防
火灾事故的发生。 金禹廷

桦甸市消防救援大队
开展医院消防安全检查 全面强化火灾防控

9月5日，桦甸市消防救
援大队深入桦甸辖区医院开
展秋季消防安全检查。检查
中，监督员首先在医院消防控
制室听取了单位消防管理人
对本单位消防安全责任机制
的建立和落实情况，现场查验
了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是否
按照要求配备和持证上岗，是

否能熟练操作设施设备等。
最后，监督员针对医院弱势群
体多，病人行动不便等情况，
要求医院管理人要高度重视
消防安全工作，主动排查存在
的消防安全隐患，加大日常检
查及防火巡查力度，及时消除
火灾隐患，确保场所内部消防
安全稳定。 金禹廷

桦甸市消防救援大队
开展多种消防宣传为“双节”保驾护航

为全面做好中秋、国庆
“双节”期间消防宣传工作，
广泛普及消防安全常识，着力
提高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和
自防自救能力，营造一个平
安、舒适的节日消防安全环
境，桦甸市消防救援大队结合
近期工作，扎实开展消防安全
宣传工作。大队组织派驻文
员深入沿街店铺、小市场开展

消防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敲
门入户”行动，张贴消防安全
宣传海报，深入辖区居民家中
排查火灾隐患，增强火灾防控
能力。节日期间，大队将持续
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消防安
全宣传，进一步提升群众消防
安全意识，为居民群众平安过
节提供坚实的消防安全保
障。 金禹廷

长春市宽城区法院兰家人民法
庭辖区内有长春市规模最大的二
手车交易市场之一的凯旋机动车
交易市场，市场内现有商户608户，
交易量在全市占比近50%。活跃
的二手车交易为辖区经济发展注
入了源动力，但与此同时，二手车
消费引发的矛盾纠纷也逐年增长。

为进一步促进二手车交易市场
规范化发展，近日，长春市司法局
二级调研员余晓竹、长春市人民调
解员协会秘书长洪海玉与吉林省
同心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周帅
一行来到兰家人民法庭围绕二手
车交易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进行座
谈交流。宽城法院党组成员、执行
局局长牟春阳，兰家人民法庭庭长
赵旭光、副庭长李萌以及法庭干

警、人民调解员参加座谈。
一行人首先参观了兰家法庭的

诉讼服务中心、人民调解室、宽心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云上兰家法
庭、党建活动室及图书室等，赵旭
光庭长介绍了兰家法庭在人民调
解以及多元化解纷工作中的有效
做法和成绩。

座谈会上，牟春阳表示，做好多
元解纷工作是更好满足矛盾纠纷
快速有效化解的现实需要，通过增
强人民调解、行业调解与人民法庭
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分工合作，可
以更好地发挥各自优势，助推二
手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赵旭光
详细介绍了兰家法庭关于二手车
交易纠纷案件数量、类型、常见问
题、矛盾化解等情况，希望能够在

多元化纠纷解决平台上增加更多
调解力量，保护企业和消费者合
法权益，多形式、高效率地化解矛
盾纠纷。

余晓竹与洪海玉详细介绍了长
春市人民调解工作相关情况，周帅
从汽车行业调解以及二手车交易行
业特点等方面展开了交流。双方围
绕进一步加强法庭与人民调解、行
业调解的工作对接机制展开了近3
个小时的热烈讨论。余晓竹表示，
通过此次座谈，能够更加有效地促
进未来的联动合作，通过更加紧密
的沟通配合，将人民调解与行业调
解的力量汇聚至人民法庭，促进二
手车交易纠纷源头化解、高效化解、
实质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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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名买车出事故 名义车主是否担责


